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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一、戶籍人口統計作業要點訂定「現有戶籍人口，應使用平衡公式計算」。請說明此一平衡公式的

內涵，並以平衡公式論述我國過往的人口轉型歷程，以及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25分） 

試題評析 
也許是因為新任閣揆與內閣尚未對人口政策完成全新的規畫，本年度的四大申論題全部都來自過

往考古題，甚至回溯到110年度，反映了命題者對於未來政策的不確定，在一向捉摸不定的本科

目來說，實在是考生的福音。本題屬於基本中的基本，只要很基礎的備考就能得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77-78。 

 

答 

(一)平衡方程式（balancing equation） 
Pt = Po + (B−D) + (I−E) + e 
其中，Po是某一時間的人口；Pt是一段時間後的預估人口；B是這段時間中的出生數；D是這段時間中的

死亡數；I是這段時間中的遷入數；E是這段時間中的遷出數；e是誤差數。此式表示：一個地區在某一時

間的人口數量，會同時受到自然增加和社會增加所影響。 
(二)人口轉型 

臺灣的人口轉型，約從1921年開始、至1987年為止，共經過70年的時間，比歐美國家足足少了一倍，使

得少子女化與高齡化的現象提早來臨。 
1.第一階段：約在1920年之前，是死亡率特高（25‰）、出生率也特高（40‰）的狀況。 
2.第二階段：約自1921年開始，是死亡率開始降低（24.4‰），但出生率仍然居高不下（38.3‰），甚至

因戰後嬰兒潮之故而在1951年爬升至50‰。 
3.第三階段：約自1960年開始，是死亡率持續下降（5‰以下），且出生率亦開始下降，從1960年的

39.5‰一路降到1967年的30‰、1984年的20‰、乃至於2004年的10‰。 
4.第四階段：約自1998年開始，死亡率因人口高齡化之故稍有回升（6‰），但出生率持續探底，出現了

嚴重的「第二次人口轉型」之現象。 

(三)第二次人口轉型（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係指在第一次人口轉型之後，出生率並非與死亡率接近而維持人口少量增減的接近均衡狀態，而

是繼續下降，在出生率低於死亡率後使得自然增加率為負值。這使得各個已發展國家若需維持足

夠的勞動力，必須由較低度發展的國家遷入人口。提出此一概念的Dirk van de Kaa認為，由人口

轉型到第二次人口轉型，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價值與態度的改變。 
1.人口轉型階段：小孩是父母最珍惜的，生育率下降與大量的時間、情感、與財物投資與小孩有

關，這使得照顧小孩的成本提高而減少生育。在此一階段的主流價值是利他主義

（altruism），且以家庭為最主要的社會制度。 
2.第二次人口轉型階段：新世代的人更強調自我實現，甚至珍惜配偶間彼此的關係勝於與子女的

關係，在此一階段的主流價值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且家庭逐漸弱化，體現於離婚率

提高、同居率提高、高墮胎率、結婚年齡延後、終身未婚比例提高、提高生育年齡、高胎次的

生育減少等。 
 
二、人口統計中，經常使用「粗死亡率」、「標準化死亡率」、「年齡別死亡率」、「嬰兒死亡

率」與「平均餘命」等統計指標。請逐一說明這些指標的內涵。（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幾乎完全來自張老師的第二回講義，屬於死亡統計的基礎概念，並不涉及任何實際計算，只

要陳述完整定義就能拿到高分。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講義》第二回，張海平編撰，頁1-2。 

 

答： 

(一)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 CDR） 
1.定義：當年總人口中死亡人數所占比率，也就是當年死亡人數除以年中人口數（通常以千分比表示）。 
2.公式：CDR=(一年內的死亡人數÷一年之年中總人口數)×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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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死亡數之資料最易獲得，計算上也最簡便，因此被廣泛用在國際比較上。 
(二)年齡別死亡率（age-specific death rate, ASDR）： 

1.定義：當年特定年齡組中死亡人數所占比率，佔該特定年齡組年中人口之比率（通常以千分比表示）。 
2.公式 
※ASDR(0歲)=(一年內0歲人口的死亡數÷一年之年中0歲人口數)×1000 
※ASDR(1歲)=(一年內1歲人口的死亡數÷一年之年中16歲人口數)×1000 
※ASDR(99歲)=(一年內99歲人口的死亡數÷一年之年中99歲人口數)×1000 

3.特色：由於老年人與嬰幼兒最易死亡，因此若兩個社會的死亡水準相當，其中一個社會的老、幼人口

比重較大，則其粗死亡率會較高，因此有必要分年齡組分別計算死亡率。 
(三)年齡調整後或年齡標準化死亡率（Age-adjusted or Age-standardized Death Rate, ADDR或ASDR）： 

1.定義：指調整被觀察人口的年齡結構，使其與以比較的標準人口的年齡結構相同，而後計算出死亡

率。 
2.公式 
※ASDR(0歲)=(一年內0歲人口的死亡數÷一年之年中0歲人口數)×1000 
※ASDR(1歲)=(一年內1歲人口的死亡數÷一年之年中16歲人口數)×1000 
※ASDR(99歲)=(一年內99歲人口的死亡數÷一年之年中99歲人口數)×1000 

3.特色：由於老年人與嬰幼兒最易死亡，因此若兩個社會的死亡水準相當，其中一個社會的老、幼人口

比重較大，則其粗死亡率會較高，因此有必要分年齡組分別計算死亡率。 
(四)嬰兒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 IMR） 

1.定義：未滿1歲嬰兒死亡之比率。 
2.公式：（未滿1歲嬰兒之死亡數÷年中未滿1歲嬰兒之總人數）×1000 
3.特色：嬰兒死亡率遠比其他年齡層之死亡率，更能反映一個地區的醫療水準，同時也最容易影響整體

人口之死亡率數字。 
(五)新生兒死亡率（Neonatal Mortality Rate, NMR）：未滿一個月之嬰兒死亡率。 

1.定義：未滿月之嬰兒死亡之比率。 
2.公式：（未滿月嬰兒之死亡數÷年中未滿月嬰兒之總人數）×1000 
3.特色：功能和嬰兒死亡率類似，但是在反映醫療水準的影響上更敏感。 

(六)零歲時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所謂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是指同一年齡人口的平均剩餘壽命數；至於零歲時平均餘命係由生命

表（life table）推出，其意義為：若各年齡別、性別死亡率保持不變，該社會中新生嬰兒的平均壽命。 
 
三、「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114年）」是現階段重要的人口政策措施，請根據現行核定

本說明我國少子女化新對策內容。（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完全照搬自《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年~114年》，且因該計畫已確定自115年之後修

改，所以此版本是最後一次出現在考題中，屬於基礎中的基礎，送分意味濃厚。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補充講義》，張海平編撰，頁22-24。 

 

答： 

本計畫設定政策目標如下，並據以提出與國際接軌的因應少子女化對策。  
(一)第一節 提升生育率  

為因應少子女化現象，行政院賴前院長於106年12月27日年終記者會宣示行政部門施政目標「生生不息」-
育人政策，以0歲至2歲（未滿）、2歲至6歲（未滿）幼兒為對象，推動公共化（如社區公共托育家園、

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準公共（政府與私立幼兒園合作）政策，及擴大發放育兒津貼等措施，

運用多元方式，減輕家長育兒負擔，以達提升生育率之目標。至於，提升生育率的目標與期程，期望到

119年，我國總生育率可以回升到1.4。 
(二)第二節 實現性別平等（平衡就業與家庭） 

為支持不同性別者兼顧工作與生活，建構性別平權的社會，使國人樂婚、願生、能養，實現性別平等。

依《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透過完善家庭支持及友善就業環境，促進工作與家庭平衡。在減輕照顧負擔

上，制定普及化、可負擔的照顧服務政策，提供平價、優質、可近性的托育照顧服務，協助任何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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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持續就業。在職場推動公私部門支持友善家庭政策，積極支持員工就業，避免因家庭照顧中斷就業

或退出勞動市場。除了強化家庭照顧支持之外，政府與民間企業亦需共同營造性別平等的職場環境，平

衡不同性別者於家庭及工作責任的分擔，營造性別友善的生養環境，減輕家庭照顧壓力，並促使不同家

庭有能力及有意願生養多名子女，提高國人生育意願，達到提升勞動力及國力的目標。 
(三)第三節 減輕家庭育兒負擔 

以「0-6歲國家一起養」的精神，秉持尊重家長選擇權、保障每個孩子都獲得尊重與照顧及無縫銜接等原

則，以「擴展平價教保服務」及「減輕家長負擔」為政策重點，研定下列三大策略： 
1.加速擴大公共化教保服務量 

(1)積極布建公共化托育機構：至113年布建555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及公設民營托嬰中心，並協助機關

（構）設置員工子女托育設施，合計提供1萬7,556個托育服務名額，預定至114年布建592處，可提供

1萬8,728個托育服務名額。 
(2)持續擴大2歲至6歲（未滿）公共化教保服務量，至112年累計增設公立或非營利等公共化幼兒園達

2,500班，並延續至113年累計增設班級數達3,000班。 
2.以準公共機制補充平價教保：與符合一定條件的居家式托育（保母）、私立托嬰中心及私立幼兒園合

作，由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費用，加速提供平價教保服務。  
3.輔以育兒津貼達到全面照顧：照顧對象由原來的0歲至2歲（未滿），延伸至5歲（未滿），對於未接受

公共化或準公共教保服務，且符合申領資格者，提供育兒津貼作為減輕家長育兒負擔的輔助措施。透

過擴大托育公共化及建置準公共機制，與符合條件的私立托育服務提供者簽約，補充平價托育服務的

不足，減少家長每月托育費用；同時，擴大發放育兒津貼，惠及在家照顧的嬰幼兒，具體減輕家庭育

兒的經濟負擔。 
(四)第四節 提升嬰幼兒照顧品質  

1.托育服務是整體幼兒照顧政策重要的一環，目前托育服務供給大多仰賴私部門以市場取向方式營運，

可分為「居家式托育服務」及「機構式照顧服務」二類，至113年4月底居家托育服務中心達71處，合

格登記居家托育人員達2萬7,235人；立案托嬰中心達1,689家；主管人員及托育人員計1萬5,797人。居家

托育登記制度雖已法制化，而托嬰中心亦有相關評鑑及輔導機制，然時有照顧疏失或不周的情事發

生，影響幼兒健康與安全及家長送托意願。而地方政府依法自行或委託相關專業機構、團體辦理居家

托育服務業務，惟因資源不足或委辦團體專業能力參差不齊，影響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督導及服務品

質。 
2.國內外研究均指出托育人員是托育服務品質的關鍵；依據衛生福利部103年委託「我國托育服務供給模

式與收費機制之研究」發現，私立托嬰中心人員薪資中位數每月2萬4,000元、平均數2萬4,719元，遠低

於托育人員主觀認定理想薪資每月2萬8,000元（王舒芸、鄭清霞，2014）。110年委託「托育公共及準

公共化政策效益評估」，110年8月準公共化機構托育服務人員的投保薪資不低於2萬8,000元，建議應明

訂為固定月薪金額（王舒芸，2021）。又國內人力相關研究顯示，「工作環境條件不佳」為投入私立

幼兒園者流動率偏高之主要因素，特別是待遇福利、工時、工作量及壓力等方面，顯示，現行私立勞

動條件恐未具吸引教保服務人員投入職場意願，此現象易導致私立幼兒園人事異動頻繁，影響親師互

動、幼兒教育及照顧品質等。 
3.全國公私立幼兒園依幼照法規定，除定期接受基礎評鑑外，地方政府亦訂有定期查察機制，以利幼兒

園日常管理能符合法令規定。惟各界對於幼兒園的品質及管理仍多有建言，私立幼兒園亦期待政府提

供相關協助，共同維護幼兒安全等權益。 
4.因此，為解決上開問題，研定下列目標以精進嬰幼兒照顧品質： 

(1)提升整體托嬰中心服務品質：督導地方政府落實托嬰中心輔導及管理機制，維持服務品質的穩定。 
(2)完善居家托育照顧服務體系：深化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輔導功能，提升訪視輔導人員職能及強化托育

服務專業性。 
(3)建立提升品質及管理機制：除定期評鑑及地方政府稽核等日常管理外，應依法揭露相關資訊，並增

加獎勵機制，協助準公共幼兒園提供一定品質之教保服務，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4)營造友善幼托職場環境：對於加入準公共機制的托嬰中心、幼兒園，逐步提升托育人員、教保服務

人員每月固定薪資至少3萬元，達一定服務年資者再予調整薪資，並優化照顧人力比，減輕人員工作

壓力，穩定教保服務品質；另拉齊因應軍教配套措施之中央政府補助費用。 
 
四、生命表不僅是重要的人口統計分析工具，更是許多政策規劃的參佐依據。請說明如何編算生命

表，以及我國現行編算之生命表種類內容。（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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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評析 本題一向是同學們最頭痛的生命表，涉及從人口平衡式的各種參數，逐年預估各種人口的平均餘

命。由於已是陳年舊事，已經頻繁出現多次，順藤摸瓜就能過關。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總複習講義》第一回，張海平編撰，頁14-16。 

 

答： 

編算生命表之目的在於明瞭國民平均餘命之水準，即將某一時期人口之出生、死亡資料予以歸納計算，求得

依性別及年齡別之死亡機率、生存機率及平均餘命等，用以陳示國民健康及生命消長情形。 

01 生命表 Life Table 
指特定時間、特定地區人口之年齡別死亡率所建構之預期生命與存活至特定年齡的死亡機率之統計表。 

02 完全生命表 Completed Life Table 
指按每一年歲之死亡資料所編製之生命表。又稱國民生命表、居民生命表或單一年齡生命表。 

03 簡易生命表 Abridged Life Table 
指按5歲或10歲一組之年齡別死亡率所編製之生命表，又稱年齡組生命表。 

04 特定死因除外生命表 Life Table of Eliminating Specified Causes of Death 
指假設某一特定死亡原因消除後，對當地人口各年齡組死亡機率之影響所編製之生命表。為一般生命

表之延伸。 

05 工作生命表 Working Life Table 
指同時考慮死亡率和勞動力參與率，描述年齡別進入及離開勞動市場的機率，並計算年齡別尚能留在

勞動市場的預期年數，所編製之生命表。為一般生命表之延伸又稱經濟活動人口生命表（Life Table 
of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06 經驗生命表 Standard Ordinary Experience Mortality Table 
指以壽險業被保險人集團，於一定期間內死亡之經驗資料編算的生命表，通稱經驗生命表，目的在確

定當代保險人集團各年齡別的死亡機率，以便壽險業者基於公平、合理和足夠原則釐訂費率或為責任

準備金提存及解約金計算等評價的基礎。 

07 平均餘命（


xe ）Life Expectancy  
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到某一時期之每一年齡組所經驗的死亡風險後，他們所能存活的預期壽命而言，

即到達x歲以後平均尚可期待生存之年數稱為x歲之平均餘命。零歲之平均餘命特稱「平均壽命」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其計算公式： =


x
x

x

Te
l

 



xe ： x 歲之平均餘命 

xT ： x 歲之定常人口累積數 

xl ： x 歲之生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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